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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 1 0802奎北市萬華區 中華路一段2號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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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 : (02 ) 23 11 37 11 分機1307

傳真 : (02 )23 111 405 
電子信箱 : NA02180@nlbt. gov. i.w 
7t<'辨人:陳銀黛

受文者 :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臼期 : 中華民國 107年l 月 29 日

發文字號 : 財北國稅審一字第 1070000687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成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音:貴會會員陳情適用管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58條第 1 項

規定及「營(建)造業原物料耗用通常水準」疑義乙案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1T 言兌明 : 

線

一、依財政部賦稅署106年 11 月 10 日 臺稅所得字第 10600138800

號移文單轉貴會106年 11 月 6 日 臺區管 ( 106 )味業字第 0018

號函轉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10 月 25 日 ( 106 )安法詢

字第 106102 501 號函辦理 。

二、 按「製造業 已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

辦法設置中長簿，平時對進料 、 領料、退料、產品 、人工、

製造費用等均作成紀錄 ，有內部憑證可稽，並編有生產日

報表或生產通知單及成本計算表，經內部製造及會計部門

負責人員簽幸者 ， 其製品原料耗用數量，應根據有關帳證

紀錄予以核實認定 。 製造業不合前項規定者，其耗用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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